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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研究报告以全国 10个城市电视台的 1197个广告为样本,从社会性别

观念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发现: 约1/ 3的电视广告有性别

歧视的倾向。主要表现为:角色定型和以女性作招徕。这类性别歧视广告的实质是对

女性独立人格的否定。

一、问题的提出

自八十年代以来,以电视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又催生了中国广告业的复苏。

1979年,中国的商品广告在销声匿迹 10年之后重又出现,并迅速发展。从 1983到 1993年 10

余年间,全国广告营业额从 2. 34亿元增加到 134亿元,人均广告费从 0. 23元增加到 11. 3元。

而电视广告又以其形象逼真、接受感强、直接刺激消费等特点,倍受商家青睐,电视广告的营业

额 1993年已占全国广告营业额的 22. 0% [ 1]。

至 1992年,中国女新闻工作者发现,在日益崛起的广告业中,女性形象越来越多地被利

用。广告= 商品+ 女人,女性成为广告创作中的一个“永恒主题”。于是,《中国妇女报》率先发

起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的讨论[ 2]。讨论发现,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有一种两极分明的定式:一

极是传统的贤妻良母, 另一极是超前消费、吃喝玩乐的“现代花瓶”。讨论提醒人们关注广告中

的妇女形象, 督促人们重新思考大众媒介与当今女性生存状态的关系。但这场讨论的声音,很

快被强大的商业文化的力量淹没了。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高度重视媒体在消除性

别歧视和推进妇女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将“妇女与媒体”列为“战略目标和行动”的 12个关切

领域之一。《行动纲领》认为,“在过去的十年里,信息技术的进展促进了超越国界的全球传播

网,对公共政策、个人态度和行为, 尤其是对儿童和青年人的态度和行为产生了影响。”但是,

“媒体继续显示负面和有辱人格的妇女形象”,“大多数国家的印刷和电子媒介没有以均衡的方

式描绘妇女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不同的生活和对社会的贡献”[ 3]。因此,国际妇女运动呼吁大

众传媒树立性别意识, 从而发挥媒体在世界各地的潜力,为提高公众的性别觉悟,为提高妇女



地位、推进男女平等做出更大贡献。

这一国际动向引起我国妇女研究界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世妇会以后,一些研究者开始从

性别观念角度反省我国媒介广告中的女性形象。1995年 11月, 黄梅在《中国妇女报》上撰文

说:以工业化方式生产并大量复制的女性形象已大规模进入商业交换活动。在广告中,女性常

常被描述为被观赏者和产品的享受者,而不是劳动或娱乐活动中的平等伙伴。对广告的认同意

味着我们默许了广告内含的男权秩序及其对女性角色的规定[ 4]。另一研究者卜卫指出,广告

中存在着大量的角色定型。这类角色定型喜欢强调女性的被观赏性和易操纵性,其实质是对女

性独立人格的否定[ 5]。正是这个意义上,妇女研究者刘伯红将媒介概括为“倾斜的大众传媒”,

即媒体向男性文化倾斜,产生了否定女性主体性的倾向[ 6]。

上述文章从性别观念角度尖锐地提出了问题,抨击了媒体广告中性别歧视(主要是歧视女

性)的现象。但是, 这种现象是否在广告中普遍存在, 有多大比例,其主要特征是什么,却没有一

个系统的研究,结果,也难以确认我国媒体广告所表现的性别意识。为此,我们决定开展对媒体

广告的系统的定量研究。由于电视广告覆盖面较大,影响力较强, 因此, 我们选择了电视广告,

即通过对一定规模的电视广告样本的研究,来探讨关于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问题。

本研究的目的是:

1. 考察我国电视广告中是否存在着性别歧视。

2. 如果存在性别歧视, 其主要特征是什么。

3. 如果存在性别歧视, 解构广告,以说明这类广告的性质。

二、本研究的理论依据

广告与女性形象的分析涉及两大类理论:社会性别理论和传播学理论。

(一)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区别于“自然性别”(男女的生物性别)。美国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 Scot t ,

1985)给社会性别的定义是:“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

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 7]。社会性别指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

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或行为方式。社会性别的概念能够清楚地表明,关

于性别的成见和对性别差异的社会认识,并不是生理方面的必然结果。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

学科的研究结果证明, 一个人的性别意识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反应中形成的,是心理

和社会的产物[ 8]。尽管社会性别是维护性别歧视的基本手段,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构成,它是可

以被改变,乃至被消除的。社会性别概念是对西方 19世纪以来盛行的“生物决定论”的有力挑

战。自从八十年代以来,社会性别的概念在联合国和世界许多地方发展成一个分析范畴和研究

领域,并逐渐进入主流文化。

人们通常认为,传媒形象“真实地”、“直接地”表现了现实,但社会性别理论则指出,这些形

象不可避免地经过了男权文化的调整,以表现男权文化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即男权文化通过大

众传媒参与并完成了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在广告中, 男性通常是理性、权威

的公共领域的活动者, 女性则通常是感性、附和男性的家务工作者。这或许是“真实”地反映了

现实(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说明这不是现实) ,但它真正传递的是贬抑或否定

女性的社会价值观。社会性别理论将其概括为大众传媒的女性形象模式化(角色定型)。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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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化,即从男权角度对性别进行概括和简单的归类,如主流文化所赞同的进取精神、理性思

维和领导才能,一般被归为男性特征,而另一些不足取的特征,如消极被动、感情用事和缺乏理

性,则归为女性所有[ 9]。男权文化孕育了媒介模式, 媒介模式反过来强化了人们头脑中的男权

文化观点,由此形成了性别歧视以及对性别歧视的无意识。

(二)传播学理论

社会学认为: 稳定的人类社会相互作用方式指导着人的行为, 即群体中的人们在相互了解

的规则范围内组织彼此之间的交流。其主要社会组织成分可以通过四个基本概念来理解: 规

范、角色、等级和制约。规范是一个群体所有成员都能理解和遵循的普遍规则。角色也是规则,

但它只适用于群体活动中的具体位置。等级意味着人在群体中地位的差异,处于较低地位的人

要服从较高地位的人。制约是一种社会控制,通过社会控制, 使个人避免践越规范。大众媒介

往往通过选择性的陈述和对某些主题的强调,来反映这种文化规范。因为只有反映这种规范,

大众媒介才能与受众交流, 并得到最大程度的认同。同时大众媒介也是模式化的重要来源,进

一步说,大众媒介具有建构性别意义或模式的功能[ 10]。比如,广告总是利用受众最熟悉的价

值与前提, 即社会中的优势意识形态来建构性别的意义和模式,赋予女性年轻、漂亮、温柔、顺

从等固定的特征。媒介对规范、角色、等级和制约的这种描述, 常常会内化为受众的一种社会期

待,最终会影响受众的性别认识和行为。因此: 第一,只要社会文化中存在着性别不平等,出于

交流和认同的需要,大众媒介就极有可能表现出这种不平等;第二,媒介描述的性别不平等会

影响人的行为。

本研究在上述理论基础上, 除了采用数据分析, 也采用符号学分析策略来批评广告中的女

性形象。符号学强调符号的意义定位于深层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因此,仅有表面的数据分析

是不够的, 它不能真正了解讯息的意义。传播学者将讯息分为三个层次来解析意义的内

涵[ 11] : 1、表面意涵——讯息的表面意义。通常不受社会文化差异的影响。2、社会迷思

( MYT H)——社会文化所赋予的符号意义。3、意识形态——隐藏在每个迷思后面的权力结

构。比如,一个穿围裙的妇女出现在广告中,在这里,穿着围裙的妇女是表面意涵,人们意识到

女性应该是贤淑的家庭主妇则是社会迷思,而支持这种迷思的男权价值观念是意识形态。在以

后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各种偏见在电视广告中表现不同,但它们背后都有一个共同

点,就是以男权文化为主的社会意识。

三、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证

(一)评价标准

从社会性别理论角度和社会批判角度,根据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战略

目标和行动”中第十个关切领域“妇女与传媒”的要求和我国国情, 本研究将从四个方面来考察

和评价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

1. 电视广告是否巩固了传统性别角色的陈规定型,即角色定型。角色定型通常是从男性中

心文化角度对两性的特征进行简单的概括和归类,往往限制两性、特别是女性的发展。具体包

括:在角色分工上:男主外女主内;在权力关系上:男主女从;在性格特征上:男刚女柔; 在能力/

智力上,男优女劣; 在消费关系上: 男挣女花;在情感上,男理智, 女浪漫/脆弱等。新中国建立

后,中国妇女大规模地参与社会发展的活动,极大地改变了旧中国妇女的依附地位、传统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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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和素质品格, 但电视广告仍可能较大量地表现这些传统偏见。

2. 电视广告中的商业化倾向是否利用女性形象造成对女性的侵犯。八十年代以来,市场经

济的建立推动了商业的竞争,广告成为商业大战的有力武器,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 女性形象

是否自己成为商家的卖点, 在广告中,是否以女性做招徕;是否暗示女性只是性对象;把妇女描

绘为主要消费者等。

3. 电视广告是否误导“女性美”。商业文化是否从满足男性的感官需要出发, 界定女性美,

仅仅把女性当做审美对象, 而否定女性在审美活动中的主体性和全面感受,并利用和复制这种

“美”吸引消费者, 影响妇女大众。这种歧视性的“女性美”万能表现为:审美标准的外在化和单

一性;女性在审美活动中的被观赏性和从属地位;女性在追求美丽中的易操纵性;审美标准的

西方化;“女性美”对女性年龄和形体的歧视;美丽即可获得幸福等。

4. 电视广告是否无视妇女的发展与贡献。具体包括: 是否否定妇女在社会发展中多方面作

用和多种形象;是否否定妇女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重要的行动者;是否否定妇女的主体性

和独立性。

(二)评价指标

根据上述标准,并参考香港新妇女协进会传媒与妇女关注小组“电视广告中的性别意识调

查”的评价指标,我们在对电视广告样本反复研究和试分析的基础上, 确定了以下五组测量指

标:

1. 广告类别指标。研究将广告分为八类,以分析男女两性角色在各类广告中出现的情况及

其作用。

2. 声音指标。通过旁述声音的性别、旁述语气和旁述内容,考察广告的性质或性别不平等

的程度。

3. 广告角色指标。通过广告中两性角色的年龄、从事的职业、出现的场景、身材、衣着等情

况,鉴别广告是否存在性别歧视。

4.角色关系指标。研究设计10对角色关系,一组为主动的角色关系,一组为被动的角色关

系,以考察两性在角色关系中的地位。

5. 性别观念评价指标。研究设计了性别平等、中性(即不含性别意识)、性别歧视三组指标。

其中,性别平等包括四项评价标准, 性别歧视包括七项评价标准,以综合评价广告是否性别平

等及其等级。这组指标为主观评价指标。

在评价过程中,所有得分均为两位研究人员的平均分。

(三)样本构成

本研究的总体为全国大城市主流媒介中的电视广告。其抽样原则是:

1. 地区: 根据全国地理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特点,选取五个样本区:北京(首都、经济

较发达地区、中央或中原文化) ; 上海(华东地区、经济发达地区、海派文化) ;广州(华南地区、经

济改革先行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岭南文化) ;沈阳(东北地区、经济较发达地区、松辽文化) ; 兰

州(西北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西部文化)。

2. 频度:由于研究对象是主流媒介, 所以我们只选择五大样本区的中央台、省台和直辖市

台。

3. 时间: 1994年 8—12月。每月 3日和 4日。3日抽取中央台(二频道)和省台样本, 4日抽

取市台(直辖市)样本。由于产品种类、推销者的裸露程度(是性别评分的一个重要指标)均与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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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变化有关, 故抽样时间涵盖了三个季节(春季可与秋季被视为同一季节)。

4. 时段: 由于黄金时间广告的影响力较大, 故抽取晚上 6: 00—10: 00的全部广告。

五个地区抽取的广告总数为 4878。一级抽样结果如表 1。

为使二级抽样结果更为可靠,研究人员观看了全部广告。根据非常简单随机抽样所需最小

样本含量表[ 12] ,在置信度为 95% ,最大容许误差为 3%的情况下,确认广告总数为 1067个较

为合适。在进一步对广告分类统计的基础上,确定样本含量为 1200。然后,再根据广告总数在

各地区所占的比例,进行等距抽样(包括重复抽取的广告) ,以确定各地区样本的含量。抽样后

的样本组成如表 2。
表 1　一级抽样结果

地　　区 样本数

1. 中央台、北京台 1097

2. 上海 1 台、东方台 1147

3. 甘肃台、兰州台 606

4. 广东台、广州台 708

5. 辽宁台、沈阳台 1320

合计 10个台 4878

　　

表 2　二级抽样结果

地区 样本数

1.中央台、北京台 270

2.上海 1台、东方台 282

3.甘肃台、兰州台 146

4.广东台、广州台 172

5.辽宁台、沈阳台 327

合计: 10 个台 1197

即研究实际录入了 1197个广告,与标准样本含量( 1200)差异不大。因此,本研究确信,我

们实际录入分析的样本,能较好地代表全国大城市主流媒介的电视广告总体。

四、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描述

(一)广告类型与性别分析

我们将广告分为八种类型。广告分类统计表明: 食品饮料类广告占广告总数的 23. 4% ,服

装美容类占 20. 1% ,药品保健品类为 17. 8%,家庭用品类 16. 6% ,商业服务业 13. 0% ,机械电

子科技类 5. 6% ,政府公益广告 1. 6%, 其他为 1. 9%。广告类别比较显示, 女性主要在服装美

容类、家庭用品类、食品饮料类的广告中担任主角,所占有比例分别是 60. 8%、44. 7%和 35%

(包括无角色广告)。例如, 五地区所有有角色出现的洗衣机、洗衣粉广告,都是女性出现;五地

区所有的美容用品广告,除大宝润肤霜有一男记者出现外, 都是年轻美貌的女性出现;但是科

技电子类产品中,女性角色出现的次数只占有 14. 9%。一个最常见的广告模式是:女性作为母

亲或妻子,在家里照顾孩子或丈夫吃喝、做家务,并且还是服装、美容产品以及黄金首饰等的主

要消费者。男性则多出现在机械电子科技广告中。在有角色的广告中,两性角色定型非常明显,

如表 3所示:

表 3　广告类别比较

广告类别 女角出现比例 男角出现比例 男女角出现总次数

机械电子科技 29% 71% 34

服装美容 67% 33% 218

家庭电器或家用产品 60% 40% 148

食品饮料 47% 53% 207

药品保健品 50% 50% 108

商业服务业 57% 4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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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广告声音分析

在 1197个广告里, 有 7. 7%的广告无旁述声音。在有旁述声音的广告( 1105)中, 77. 9%的

声音是男性, 22. 1%的声音是女性。除了政府公益广告,各类广告男性旁述均多于女性,如表

4:

表 4　广告类型与旁述性别的交互分析( N= 1197)

广告类别 男性声音 女性声音 无旁述 总计

机械电子科技类 85. 1% 9. 0% 6. 0% 67

服装美容类 69. 6% 28. 8% 1. 7% 240

家用电器用品类 74. 4% 20. 6% 5. 0% 199

食品饮料类 75. 7% 14. 6% 9. 6% 280

药品保健品类 74. 6% 17. 4% 8. 0% 213

商业服务业 64. 1% 24. 4% 11. 5% 156

政府公益 15. 8% 36. 8% 47. 4% 19

其他 65. 2% 21. 7% 13. 0% 23

合计 1197

　　在这里,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男性在智力和能力上的主宰地位。科技电子产品的广告,理

所当然地由男性来作旁述, 因为在角色定型中, 男性是科技或电子、机械产品的权威的主导。即

使是在以女性消费者为主的广告(如服装美容、家用电器或用品等)里,仍然是男性旁述声音。

多由男性来告诉女性, 应该如何洗衣服,如何擦地板,如何美容,如何打扮。在男女旁述声音均

有的广告中, 部分是女性描述她所遇到的困难, 由男性给予解决,或由女性描述产品,男性来作

最后的评判。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未能设计旁述内容的评价指标,这是研究的一个缺陷。但

在录入和统计过程中, 我们发现,在大多数广告中,女描述男肯定是广告旁述的一个基本模式。

我们在查阅他国、他地区的类似研究时,也发现了同样的结论。美国纽约市全国妇女组织

1970年对 1242个电视广告节目的调查发现, 在电视广告节目中,女人从未对男人说该做什

么,而男人经常向妇女指手划脚。广告节目中使用的画外音89. 3%是发自男性[ 13]。台湾学者

浦寿创 1989年对台湾电视广告中妇女形象的研究发现, 在带画外音的 1741个广告中, 73. 6%

用了男声, 14. 9%用了女声, 11. 5%用了男女混合声。76. 9%的家用产品采用男画外音, 23. 1%

采用女画外音。结论是: 男性比女性更可靠。男性更有可能提出建议,女性更有可能寻求建议,

即在电视广告中,男性显得比女性优越。[ 14]香港新妇女协进会传媒与妇女关注小组 1992年

在对电视广告中的性别意识调查时发现, 电视广告旁述的性别比例是:女 10. 4% ,男 82. 1%,

无 7. 5%。并经分析得出结论说, 旁述中含有揭示、指示及宣告的性质时, 男性多于女性,显示

了广告以男性代表主导与权威的意识。[ 15]

(三)广告角色分析

在 1197个广告中,无人物角色的广告有 643个, 占广告总数的 53. 7% ;有人物角色的广

告有 554个,占广告总数的 46. 3%。一般说来, 研究者更倾向于对有角色出现的广告进行女性

形象或性别歧视的分析,但本研究对无角色出现的广告也一并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即使在

没有人物角色出现的广告中,也有 9. 2%的广告为性别歧视广告,其画面和旁述中仍然表现出

角色定型等性别歧视观念。

在 1197个广告中, 出现一个以上女性角色( 426)的广告占 35. 8%, 比男性角色( 343)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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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个百分点。在总数 957个角色中, 女主角426人,女次角 91人, 女性占角色总数的 54% ;男

主角 343人,男次角 97人,男性占 46%,女性角色亦比男性角色多 8个百分点。由于本研究重

在分析性别的角色关系,故对没有明确角色关系的群体角色忽略不计。可以看出,现有的中国

电视广告更倾向于使用女性角色。

以下我们从角色的年龄、职业、出现地点、身材、衣着以及特写等方面来考察女性角色特征

和两性社会性别差异。

1. 年龄

在 517 个女性角色中, 87%是年轻漂亮的女性, 7. 4%是少年儿童, 1. 5%是中年妇女,

3. 7%是老年妇女,其余0. 4%为混合年龄的妇女。年龄统计表明, 电视广告推崇年轻漂亮的女

性。在电视广告中,女孩( 7. 4% )不如男孩( 19. 3%)多,反映了儿童年龄段男孩子的价值;中老

年女性( 5. 7% )不如同年龄段的男性( 18. 6%)多,反映了老年年龄段女性价值的失落。男、女角

色的年龄都呈两头小、中间大的趋势,但年轻女性在女性角色中所占的比例( 87. 0%)则高于年

轻男性在男性角色中所占的比例( 61. 4%)。从社会性别观念的角度看,这是商业文化推崇年轻

女性的结果, 即以女性外在美来判断女性, 暗示女性年轻更有价值(所谓“今年 20,明年 18”) ,

而中老年则失去吸引力;但对于男性来说,中老年则是一种成熟和阅历,反而成为增强男性权

威和经验的砝码。

2. 职业角色

66. 9%的女性角色职业不明。在这些广告中,女性多表现为脸部或手部特写, 从背景及角

色行为中不能辨别其职业。在能辨别职业女性中, 女性角色多为家庭妇女, 占 51. 5%, 科教文

卫占 14. 6%,公司职员或秘书占 12. 9% ,商业服务人员占 11% ,领导或管理者只出现 1次, 占

0. 005% ,其他为学生、体力劳动者等。

除去“职业不明”的角色,女性( N= 171)与男性角色( 118)的职业比较如表 5。表中超过半

数的女性是家庭主妇, 而男性角色中科教文卫的占 29. 0%, 领导及管理者占 18. 0%,两项相加

则高达 47. 0%, “家庭主男”则一个没有。我们不难看到, 电视广告仍不经意地复制着“男主外,

女主内”的传统社会分工角色模式和“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传统角色观念。

表 5　女性角色与男性角色职业比较

职业 女性百分比 男性百分比

商业服务者 11% 3. 4%

科教文卫 14. 6% 29. 0%

公司职员/秘书 12. 9% 12. 0

体力劳动者 0. 005% 12. 8%

领导及管理者 0. 005% 18. 0%

家庭主妇 51. 6% 0. 0%

学生 4. 7% 18. 0%

其他 4. 0% 6. 8%

总　　计 100% ( 171) 100% ( 118)

　　3. 出现地点

在可以辨别的地点中, 女性( N = 409)多出现在两种场所: 一是家庭, 占 50. 8%, 其中

26. 8%的女性是在做家务;二是大型或高档娱乐场所,占 30. 2%。在娱乐场所,女性多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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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在一起。男性( N= 378)亦有36. 6%出现在家庭中,但多是休闲,男性在家庭中娱乐占男

性角色的 31. 0%, 而做家务的比例只占男性角色的 5. 3%。出现在工作场所从事工作的女性只

占 14. 5%,并且画面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场面:女性虽然在工作场所, 但却不专心工作,要么为

枯发发愁,要么为月经不安,要么为约会分神,要么考虑将巧克力送给哪一个朋友。电视广告强

化了女性是家庭主妇, 有永无休止的购物欲望, 是感情动物,但绝不是社会物质财富创造者的

传统观念。

4. 身材

90. 7%的女性角色身材苗条,中等身材占 8. 9% ,肥胖占 0. 2%。肥胖者其实只有一个人

物,即香港电视明星王殿霞(肥肥) ,属于以名人作招徕的性质。男性角色中则有94. 5%为中等

身材,苗条者(瘦弱者)只占 1. 8%, 肥胖者为 3. 6%。由此看来,广告对美女身材的要求十分苛

刻,女性身材苗条才为美, 肥胖即为蠢;而男性肥胖则为“派”、有“风度”, 所谓“老板风度,太太

最爱”。致使身材苗条的女性频频出现在减肥药品广告中,如“宁红新效减肥茶”、“回春花牌减

肥茶”等,是女性美的外在性和单一性的定型。

5. 衣着

本研究主要从角色着装暴露的情况,分析两性差异,进而分析广告以女性做招徕的情况。

暴露的标准为:低领露乳窝,露腰及肚脐,露大腿 1/ 2以上,裸背,裸肩(裸体) ,符合其中一种以

上为暴露。统计表明,女性暴露占女性角色总数的 14. 5% ,男性只占男性角色总数的1. 6% ,而

且多为运动时脱掉上衣。女性暴露几乎出现在各种广告类别里。如酒楼广告, 在阴暗的灯光下,

有一群穿着超短裙的女性在招徕顾客。某皮衣广告中,一女性穿着极短的皮裙旋转,露出全部

大腿,直到转到一个男子的怀中。某牛仔裤广告拍摄了背部全裸的女性洋模特等。广告着意刻

划衣着暴露的女性,而暴露的部分多是性感部位,或是女性姣好的身材、柔嫩的肌肤,以此作为

镜头的焦点, 吸引男性观众或客户,明显地以女性做为商品的招徕。

6. 特写

女性角色的脸部特写多达 89. 2%, 其次是手部特写, 占 6. 4%, 腿部和胸部特写分别占

3. 5%和 1. 7%, 个别的还有腹部和臀部的特写镜头。个别广告采用各种摄影表现手法,突出女

性的乳窝。特写镜头较多地与女性角色着装的暴露部位结合起来, 有时镜头缓慢地从女性性感

部位移过,有时镜头短暂定格,或暗示可以与女性寻欢作乐,女性仅是性对象(酒、房地产、宾馆

酒楼类广告) , 或借使用某些产品,特意局部展现女性身体部位,或隐喻女性等同于某一商品,

女性连同商品一起是成功男人不可或缺的标志(车、名酒、房地产类广告)。

(四)角色关系分析

统计表明,在角色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女性多于处于主动地位的女性。就男女角色关

系比较而言,表 6说明: 处于主动地位的男性比女性多, 相反,处于被动地位的女性比男性多。

尤其是在观赏和服务的指标上, 性别差异较大。女性多为被观赏者,男性为观赏者;女性多为服

务者,男性则多为被服务者。统计以全部角色为基数, 即女性角色为 517、男性角色为440,包括

无角色关系的广告,因此,百分比绝对数较低,但仍可看出男女角色地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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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女性与男性在广告中的地位比较

主动地位 女性百分比 男性百分比 被动地位 女性百分比 男性百分比

指示者 1. 9% 8. 2% 受指示者 6. 3% 3. 0%

享用者 0% 3. 9% 令别人享用者 2. 6% 0. 5%

嘉许别人者 0. 5% 3. 9% 被嘉许者 2. 8% 0. 5%

保护者 0% 1. 9% 被保护者 1. 4% 1. 9%

被爱慕者 0. 5% 9. 8% 爱慕别人者 7. 2% 1. 4%

观赏者 0. 9% 15. 5% 被观赏者 19. 2% 0. 5%

亲近别人者 0. 5% 8. 2% 被亲近者 2. 6% 1. 9%

付款者 0% 3. 0% 花费者 2. 3% 0%

回答者 3. 2% 6. 8% 提问者 4. 4% 3. 8%

被服务者 4. 4% 33. 5% 服务者 29. 6% 3. 0%

角色总数 517 440 角色总数 517 440

　　我们再以角色出现总人次为基数, 即只计算广告中有角色且有角色关系的男女出现人次

(共有 394人次) , 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地位差异。如表 7:

表 7　女性角色与男性角色的地位比较( N= 394)

主动地位人次 被动地位人次

女性

( n= 211)

26

14. 4%

185

86. 4%

男性

( n= 183)

154

85. 6%

29

13. 6%

合计
180

100%

214

100%

　　表 7 说明两点: 其一, 就主动地位而言, 女性只占主动地位总数的 14. 4%, 男性却占

85. 6%。其二,就被动地位而言, 女性占被动地位总数的 86. 4%,男性却只占 13. 6%。可见,在

电视广告中, 男性形象主要以主动地位出现,女性形象,主要以被动地位出现。

(五)性别观念分析

对 1197个广告,我们逐个进行了性别观念评分。有性别歧视情况的评负分,表达了性别平

等观念的评正分, 不含性别意识的评 0分。统计结果表明, 性别歧视广告占全部广告的

33. 7% ,中性占64. 7% ,性别平等占 1. 6%。平等和中性的广告占绝大多数( 66. 3% ) ,反映了我

国社会男女平等的一面; 但从另一方面看,不自觉地表现出性别歧视倾向的广告也占一定比

例,仍反映了传统文化的遗存和商业文化的入侵。

本研究为性别平等广告制定了四条标准, 1.正视女性在工作上的贡献; 2.重视女性独立及

自主角色; 3. 突破两性性格定型及行为模式; 4. 让儿童理解多元化的男女特质。我国性别平等

的广告大多表现为突破两性角色定型, 总共 21个平等广告中, 有 19 个突破角色定型广告, 占

90%。其余两个广告为“让儿童理解多元化的男女特质”。这些广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妇女

广泛地参与公共生活后,对男女行为及其社会文化的影响。同时研究发现,性别平等的广告数

量太少,反映出广告所表现的妇女的变化, 仍同妇女实际生活有一定距离。说明,尽管我国 40

多年来一直实行男女平等的社会制度, 但是,作为深层社会文化的反映,广告仍不习惯于反映

妇女在社会发展中的正面作用, 及其在社会发展中锤炼出的新的品格特征。

53我国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报告　　



本研究为性别歧视广告设定了七条标准: 1. 以女性作招徕; 2. 暗示女性是性对象; 3.歪曲

女性在工作上的贡献; 4强调女性的从属角色; 5.巩固两性角色定型及行为模式; 6.误导儿童

理解男女特质; 7.男性科技专业霸权(即男性在科学技术等专业领域中的统治和主宰,表现男

性在智力和能力上的优越)。统计表明, 具有性别歧视的 403个广告中,大部分表现为巩固两性

角色定型及行为模式,即角色定型,占 71. 46%。上面的多项分类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其次表

现为以女性作招徕,占 19. 35%, 上述年龄、身材、衣着、特写等统计也表现了这种趋向; 第三表

现为男性科技专业霸权,占 9. 9% ,这实际上也是角色定型的表现。此外, 从程度上看, 我们设

计了评分的五个等级, 为主观评定,即根据研究者对性别歧视程度的判断来确定某一性别歧视

广告的歧视程度的等级。统计表明, 性别歧视的情况大多表现在轻度等级上,中度等级只有一

例,重度等级没有出现( - 4分以上)。说明广告中的性别歧视,在程度上属于较轻的。如表 8:

表 8　性别歧视广告分析( N= 403)

性别歧视项目 - 1 分 - 2 分 - 3 分 - 4分 - 5分

以女性作招徕 78 2 1 — —

暗示女性是性对象 9 — — — —

歪曲女性在工作上的贡献 — — — — —

强调女性的从属角色 7 — — — —

巩固两性角色定型及行为模式 288 19 — — —

误导儿童理解男女特质 6 — — — —

男性科技专业霸权 40 — — — —

　　我们以一则药品广告为例进行分析。夜晚,一着轻薄睡衣的青年女子正倚在床上。其女友

来访,问:老公为什么不在家? 女主角答曰:加班。女友问:老公白天公务繁忙,晚上还能做那件

事吗? 女主角拿着药品笑答:没关系,我有“男壮”。表面意涵上,是一个年轻女性拿着“男壮”,

但稍加分析, 就可看出社会文化所赋予男女角色的符号意义: 其一,男性是干事业的,即使晚上

也需要加班; 其二,男性不仅在事业上是强的,在性生活也应该是强的,所以需要“男壮”;其三,

女性是属于家庭的,她只在家里等候男人; 其四,“男壮”是男用品, 但以女性作招徕。前两条是

对男性的角色定型,后两条是对女性的角色定型。在角色定型的背后,显然是男权价值观念在

起作用。这则广告在“以女性作招徕”和“巩固两性角色定型及模式”两个方面都得了负分, 其

中,后一方面得负 2分。

五、结论与讨论

(一)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1. 我国的电视广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性别歧视的倾向。

本研究的统计分析表明,我国的电视广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性别歧视,有性别歧视广告的

比率达 33. 7% ,占三分之一。在程度上则绝大多数属于轻度(所以在本文中我们有时称其为

“有性别歧视倾向”的广告)。

由于绝大多数没有角色出现的广告不涉及性别问题,我们可将这部分广告不计算在统计

基数内。那么,在 554个与性别有关的广告(即有角色的广告)里, 性别歧视广告的比重大大增

加,占 62. 1%, 将近三分之二,说明广告只要一涉及到人,即涉及到性别,就不自觉地表现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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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歧视倾向。

同许多西方国家不同, 我国一贯坚持男女平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广告节

目的审查中,也始终贯彻这些基本原则。1995年 2月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已对有

关内容做了明确规定, 如, 第二章“广告准则”第七条规定, 广告不得有:含有淫秽、迷信、恐怖、

暴力、丑恶的内容; 含有民族、种族、宗教、性别歧视的内容出现。虽然我们研究分析的广告是

《广告法》颁布前的广告, 但那时也有国务院颁布的《广告管理条例》( 1987年) ,对有关内容也

有严格明确的规定。为什么还有性别歧视的广告出现呢?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创作、播送、审查

部门的人员没有意识到角色定型等,是违背男女平等原则、含有性别歧视意义的,或者说这些

人员缺少性别敏感,对男女平等的理解有限,只是在不侵犯妇女权益的原则下无性别意识地审

查广告,认为只要不出现严重的色情表现就行了(在这方面,我国的电视广告确实比西方的电

视广告干净多了) ,当然就没有可能发现隐藏在商业文化(特别是所谓的“在商言商”)、隐藏在

社会传统文化(以男性文化为中心)、隐藏在创作审查人员(包括女性)思想深处的不平等的社

会性别意识了。当然, 受众(特别是妇女自身)对这些广告的态度, 受众是否有性别敏感和性别

意识,也决定这些广告的存在及其程度。

2. 我国性别歧视广告的主要特征。

我国性别歧视广告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角色定型和以女性作招徕。男性的科技专业霸权,是

角色定型在科技变化和发展时期在男性性别方面的特有表现,也是角色定型特点的补充。

特征一: 性别歧视广告主要表现为角色定型

上述统计分析显示,从产品类别、广告旁述声音、男女角色的比例、年龄、职业、出现场合、

身材、着装、特写镜头的烘托、角色与产品的关系、男女角色间的关系、广告的性别观念评分等

统计来看,我国电视广告中存在着性别不平等的角色定型现象,主要是: 第一,将女性的价值限

定在其容貌、年龄、体形上。第二,将女性生存的空间限定在家庭内,限定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上。第三,将女性同男性的关系界定在美丽、温柔、依顺、性感上,并以此得到男性的呵护、爱慕、

资助和指导。第四,将女性的智力限定在追求时尚、爱情和享受上,她们极少在科技、社会事物

上用脑子,天生不会逻辑思维,只会感情用事。男性则在广告中多被描写成“跨越千里,勇往直

前”(一西装店广告)的开拓者,是“仪表出众、处事果断、以事业为第一生命”(一领带广告)的英

雄。其实,在贬抑女性的同时,男性的生活空间同时也被窄化了。

男子科技专业霸权是男女角色定型在科技发展情况下的突出表现, 统计显示,男性在科技

人员的职业比率上、在高科技产品的使用推介上、在处理专业技术问题的地位上,都明显占有

主导地位和优势。现代科学证明, 男女在智力的许多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16] ,但电视广告没有

表现这一事实,反而不断重复着男性智力优越的“神话”。这已经对社会、特别是青年一代产生

了不良影响。《中国妇女报》一位记者在 1996年高考考场外采访时发现, 男孩、女孩的性别差

异,已成了家长和学生们选择高校专业的明显分界线,而这种性别角色的过早固定, 会使有才

华的女孩在“我不能”的阴影中放弃了开发自己的潜能的努力。对此,北京师大二附中的刘老师

告诉记者,择业观上明显的性别差异是现代传媒影响的结果[ 17]。这种现代传媒的影响,也包

括广告。

特征二: 以女性作招徕

统计显示,以女性做招徕在性别观念评分中,仅次于角色定型占第二位。以女性性别作为

吸引观众的刺激点,以女性性别作为商家同观众的交换价值, 妇女更多地被电视广告描写为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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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模特或性对象, 在习惯以女性为消费对象的广告和习惯以男性为消费对象的广告中,她们的

形象作用不尽相同。

在习惯以女性为消费对象广告中,商家以挑选或创造出的比大多数妇女都年轻美丽得多

的模特,来告诫和影响广大妇女,妇女应该永远追求年轻和美丽, 而精美化妆品、华丽服装、营

养食品、整容手术,是妇女实现“理想”和角色期待的手段。于是“女为悦己者容”的传统文化,在

市场经济中不知不觉地被商家转化为妇女的主动追求。

在习惯以男性为消费对象的广告中,商家则使用漂亮、性感的女模特吸引或暗示男性, 一

些拍摄手段和表现手法也刻意突出女性的器官、性意义。例如,特写镜头对女性某些部位的追

逐,模特服装的薄露透,一些广告词的直接了当,一些构思挖空心思耐人寻味,都在着意突出女

性的性感和性作用。比如, “海康牌(男用)补药”构思用三国人物做广告,赵云说: “主公新续佳

偶,日理朝政, 却又精神百倍,不知何因?”刘备: “此乃海康奇效也,特与诸将分享,每位五盒。”

诸将:“五盒, 一定有效。”旁述:“海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女性只作为性对象而存在的历

史已结束多年。但这种利用女性而促销的作法,随着市场的建立和传媒的商业化,却日益公开

化。

3. 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与社会现实不符, 电视广告没有充分肯定妇女的社会作用和贡

献。

本研究发现, 电视广告中的中国女性形象, 与建国 40年来中国妇女参与政治、经济、文化、

家庭活动的实际有较大差距,电视广告没有如实反映妇女参与社会发展的多种角色和多方面

作用。我们以电视广告中男女角色的职业比较为例。在可辨认的女性角色的职业中,从事科教

文卫工作的女性占 14. 6%, 男性占29. 0% ,男科技工作者是女性的两倍。而男女两性的实际职

业分布又是怎样的呢? 1990年人口普查显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中,男性为 18829927人,占在

业人口比例的 2. 91% , 占本职业比例的 54. 7%, 女性为 15563894 人, 占在业人口比例的

2. 40% ,占本职业比例的 45. 3%,男性专业技术人员仅为女性的 1. 21倍[ 18]。可见,电视广告

无形中夸大了男女两性在职业生活中的差别,无意中贬低了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贡献。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两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情况。新中国建立后,传统的社会和家庭角色分

工模式开始打破, 男性在家务活动中充当“甩手掌柜”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男女两性开始平等

地分担家务劳动, 特别是在城市,但是电视广告并没有如实反映这种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如碧

浪洗衣粉广告,片子一开头便是一幅中国地图, 地图上布满不同的女性画面, 标志不同的地区。

这个广告在全国各地上映, 每在一个地区播放, 就从这个地区上推拉出一个女性形象,暗示洗

衣服仅仅是女性职责, 角色定型非常明显。

总之,我们认为,我国电视广告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性别歧视。这些歧视广告忽视社会发

展对传统角色定型的挑战, 忽视两性发展对新型角色关系的确认, 而更倾向于维护传统观念。

(二)本研究需要讨论的问题

1. 关于评价指标的设置。

从实践的结果看, 有些评价、分类指标还应细化,有助于性别关系的分析,如广告分类。又

如:服装、美容分开统计更能反映性别关系;酒应从食品饮料类独立出来,更能考察以女性做招

徕的情况。又如,旁述应增加男女混合声音、拟人声音和表示声音性质(女描述, 男肯定)的变

量。再比如,职业分类, 科教文卫中应单列出文体、影视、艺术明星, 以更充分地了解性别关系的

复杂性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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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性含义的评判。

在性含义的把握上,本研究还不够明确。如,有的画面表现女性唇部特写,表现为用舌头舔

嘴唇。在西方,这被普遍视为性挑逗。但在我们的分析中,被归为中性。我们认为中国人不完

全像西方人一样解读性方面的内容。这样的判别是否合理,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3. 关于广告词和商品名称的评定。

关于广告词的评定,没有被列入样本量表, 仅靠笔记记录,不露骨、不突出的便没有列入记

录;商品名称也没有列入评价指标, 如, 太太口服液, 仅商品名称上就有问题(不是一个主体性

的称呼) ,但却被评为中性, 因为没有商品名称的评定指标。

4. 关于性别观念评分的多项评定。

关于性别观念的评分, 我们设立了三个挡次:性别平等、中性和性别歧视。其中,性别歧视

包括七项内容。这七项内容中, 有的有交叉关系,如,巩固两性角色定型及行为模式中,有的就

是强调女性的从属角色或歪曲女性在工作中的贡献,我们在实际评分中, 一般没有多项打分,

仅就一项最突出最主要的标准打分。这样评定是否全面,相互交叉的内容怎样区分,还有待于

进一步讨论。

(三)关于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本研究仅从社会性别视角对电视广告内容做了初步分析, 如若了解我国广告对妇女发展

影响的全貌,至少还应进行下列研究: 1.关于广告形式。电视广告只是广告形式之一,除此之

外,电台(广播)广告、报纸杂志广告、户外广告、商品广告(印刷在商品上)以及新型(如彩色喷

涂、大型电子屏幕、充气汽球等)广告等, 在推销商品方面和表现妇女形象方面,亦有不同的特

点,其与性别的关系也应进行研究。本研究收集分析的是1994年的广告,应对 1995年2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施行后的广告内容, 同《广告法》前的广告进行比较研究,以发现广告发

展管理的走向。2.关于广告制作者的研究。3. 关于受众的研究。4.关于媒介体制(包括政策、

法律条文)研究。5.国家、地区间广告与妇女形象的比较研究。6. 由广告与性别研究扩展到其

他媒介内容与性别的研究。

(作者单位: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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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dustrialized Mass mediaps Operation Song JianWu( 26)⋯⋯⋯⋯⋯⋯⋯⋯⋯⋯⋯⋯

This thesis and points out that mass mediaps econom ic operat ional pat tern is basce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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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ef fect ively to another cultur e. M ore part icipant-observat ion type of quali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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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oss-cultural dif ferences in Asian and Western peoplesp communication pract ice and

effect iv 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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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 Bohong & Bu Wei( 45)⋯⋯⋯⋯⋯⋯⋯⋯⋯⋯⋯⋯⋯⋯⋯⋯⋯⋯⋯⋯⋯⋯⋯⋯⋯⋯

This study intends to invest igate the w omen image in the T V advert isement in China. It

is based on 1197 samples selected f rom 4878 T V advert isements w hich w ere collected f rom 10

cit ies’TV stat ions T he result show s that there are discriminat ion against w omen in 1/ 3 T V

advert isements. T hese Kinds of advert isement represents t radit ional stereo typs and takes

w omen as so licit ing customers, and virtually, it denies w omenøs subject ivity .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Paradox in Attitude and MethodShao ZhizeReport Hot

　on Hong Kong Newspaper During Transitional Period Chen Changfeng( 64)⋯⋯⋯⋯⋯

Hong Kong is now in the t ransit io nal period in w hich the local new spapers have been

show ing more a sense o 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w ell as China′s nat ional conscience. There is

a shift of their focus to the Future News and M ainland News. T he coverages about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w 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During the t ransit ion, the dr af t of Basic Law

became the fo cus of the new spapers. Af ter 1980, coverages about China, both in numb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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